
关于开展二季度养老服务领域安全生产
联合检查的通知
城民发〔2026〕20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为确保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走深走实，县民政局将联合县住建委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卫健委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消防救援局等部门，围绕养老机构消防安全、食品安全、住房安全、机构管理等方面的整治重点开展联合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检查时间
2026年4月27日至2026年6月30日。 
2、 检查对象
全县养老机构、社区老年食堂、其他在运营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。
三、检查内容
（一）消防安全
重点检查养老机构违规使用易燃材料；消防设施设备维保情况，动火作业办理备案情况；电气线路私拉乱接、老化裸露情况；火种管理措施到位情况；电气设备违规停放充电情况；巡查检查、值班值守落实情况；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演练情况；岗位安全培训， 消防安全技能掌握情况；医养结合场所落实物理隔离、分区管理的情况；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证情况；养老机构厨房瓶装液化气使用等情况。
（二）食品安全
重点检查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和履职、食品经营许可资质、食品原料采购、加工制作过程、场所环境卫生、食品留样等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方面等情况。督促养老机构食堂实施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+AI识别”建设、养老机构负责人陪餐制度，提升服务水平。
（三）建筑安全
重点检查养老机构建筑设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仍违规收住老年人的情况；养老机构未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擅自投入使用或改变建筑使用功能，违规改扩建，建筑耐火等级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。
（四）防汛安全
重点检查靠近河道、水库、闸站或地处蓄滞洪区、山洪灾害风险区、陡坡悬崖区等风险部位的养老机构，查看建筑墙体、排水系统、电路设施设备等情况，督促辖区政府和机构进一步完善防汛救灾应急处置预案，救灾物资储备。
（五）机构管理
重点检查养老机构安全责任落实情况；管理服务质量提升情况；工作人员欺老虐老情况；建立重点人员管控台账情况；建立入院风险评估等情况。
四、分组及人员车辆安排
第一组：李明伟、周凡、谢美琪（联系电话：15310509240）、舒世鑫（县消防救援局）、徐跃(县住建委)、刘书成（县卫健委）、徐波（县应急管理局）、辖区市监所安排1名工作人员，负责葛城、复兴、北屏、高燕、龙田辖区内养老服务设施。
第二组：赵稀梅、卢姗姗、庞洪（联系电话：13509436330），赵伟（县消防救援局）、徐跃(县住建委)、徐波（县应急管理局）、辖区市监所安排1名工作人员，负责修齐、治平、高观、河鱼、厚坪辖区内养老服务设施。
第三组：邓道平、袁莉、张瑞菊（联系电话：15870452398）管瑞冬（县消防救援局）、徐跃(县住建委)、徐波（县应急管理局）、辖区市监所安排1名工作人员，负责明通、周溪、双河、庙坝、坪坝、沿河、巴山辖区内养老服务设施。
车辆均由县民政局安排。   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清开展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排查工作顺利推进。
（二）密切配合。县民政局牵头负责，相关部门对照职责分工，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，久拖不改的进行严肃查处，切实推动解决突出问题。
（三）全面检查。检查组要对标对表逐项排查，针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建议，将检查情况及时梳理，并于2026年6月26日下午下班前将附件完善后书面交由张瑞菊汇总。


城口县民政局             城口县住房城乡建委

城口县应急管理局         城口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

城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城口县消防救援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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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城口县养老机构安全生产问题摸排台账
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项目名称
	检查内容
	存在问题
	整改措施
	整改时限

	消防安全
	1.是否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，房间顶棚和内墙、外墙、屋面采用非不燃或难燃材料，老年人居室使用非不燃性实体墙分隔。
	
	
	

	
	2.是否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、器材，并对消防设施和器材定期维护和保养，确保完好有效；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是否持证上岗，是否掌握消防设施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程序，并24小时有人值班值守。
	
	
	

	
	3.是否规范动火作业审批流程。
	
	
	

	
	4.是否使用破损、老化线路；电气线路是否使用裸线，是否穿管保护或使用护套线；是否在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楼梯间等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充电。
	
	
	

	
	5.是否落实消防控制室24小时双人值班、持证上岗、“日巡查、月检查”制度。
	
	
	

	
	6.是否制定结合实际的应急预案，每半年至少开展1次应急演练，普及消防安全知识。
	
	
	

	
	7.医养结合机构是否实行物理隔离、分区管理。
	
	
	

	
	8.厨房燃气使用区域是否安装燃气浓度报警器，并保证正常使用；燃气管道是否设置自动切断阀；厨房烟道是否定期清洗。
	
	
	

	
	
	
	
	

	食品安全
	9.养老机构是否按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，是否正式文件任命，并实名公示。
	
	
	

	
	10.原材料采购流程是否规范，是否建立采购台账、是否索证索票。
	
	
	

	
	11.是否组织食品从业人员开展健康体检和食品安全培训。
	
	
	

	
	12.是否落实食品留样制度，确保留样规范、留存时间达标、销毁符合规定，是否落实添加剂专柜专人专账管理。
	
	
	

	
	13.是否落实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+AI智能识别”建设。
	
	
	

	住房安全
	14是否对养老机构建筑进行全面排查，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安全鉴定，明确建筑安全等级。
	
	
	

	防汛安全
	15.是否完善临河、易涝民政服务机构台账，是否完善防汛救灾应急处置预案和应急物资储备。
	
	
	

	机构管理
	16.养老机构安全责任落实、管理服务质量是否落实到位；是否存在安全管理制度不全、设施不完善、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；工作人员是否存在服务态度不好、欺老虐待等。
	
	
	

	
	17.是否排查有言语过激、行为异常、精神抑郁等症状的重点人员；是否对排查出的人员加强心理精神支持服务，并落实管控措施。
	
	
	

	
	18.是否对入院人员进行安全风险及入院评估，并引导服务对象适应机构生活；是否与服务对象或相关第三方签订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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